
★交通事故處理流程 

一、臨場如何處理？ 

無人傷亡交通事故： 

凡車輛毀損輕微而無人傷亡之交通事故，應先將肇事汽車之四個車角或機（慢）車兩個輪胎

半圓與把手地方之倒地位置以粉筆或尖硬物在地上標繪定位後，迅速將車輛移置路旁不妨礙

交通處所，再報警處理。 

有人受傷或死亡交通事故： 

為應警察人員蒐證、調查之需，應暫時保留現場，立即報警處理，但必須在車輛前後適當位

置放置警告標識，以免阻礙交通及再次發生事故。 

 

二、如何報案？ 

在道路發生交通事故時應立即報警處理，報案電話：可撥１１０。報案人報案時應說明肇事

發生詳實地點與時間、車種與號牌有無傷亡及報案人姓名、地址等資料； 報案後在原地等

候處理人員抵達處理。當事人親自報案，凡符合刑法自首要件者，可依法減刑。 

 

三、現場處理完畢後應注意辦理那些事項？ 

(一)民事賠償： 

１．無人傷亡，僅車輛毀損、財物損失交通事故屬民事案件，請當事人自行協調理賠或委託

保險公司辦理，若無法達成和解，請逕向當地區公所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或向地方法院民事

庭訴 請審理 (民事賠償依規定警察不得主動干涉) 。 

２．民事賠償屬告訴乃論案件『不告不理』，現場處理警察機關，不會主動通知辦理，當事

人應自行依法辦理。   

(二)初步分析研判： 

交通事故現場處理完畢後，當事人如欲了解研判結果，請於事故發生後三十日在辦公時間主

動親往交通大隊聯合服務中心查詢。 

(三)刑事傷害告訴： 

有人受傷交通事故，當事人無法自行和解，欲提出傷害告訴時，請主動向肇事地點轄區分局

偵查隊或管轄地方法院提出告訴。 

涉外事故：當事人係外籍人士請逕向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外事服務站洽辦。 

軍車事故：當事人係軍人請向當地憲兵機關洽辦。 

(四)肇事逃逸案件： 

１．對方肇事逃逸，請立即向「110」報案，並在現場等候處理 

２．肇事逃逸者無法當場追查或案情輕微，轄區分局將先以掛號通知肇事車主，轉知肇事人

於約定時間接受調查。並另以掛號通知報案人同時到案說明，故報案人應留下本人詳實之連

絡電 話號碼，並靜候掛號通知。 



３．發生交通事故應立即停留現場，妥善處理或報警處理，切勿自認沒事逕行離開，以免事

後遭對方檢舉肇事逃逸致嚴重影響個人權益。 

４．交通事故現場肇事雙方無法自行和解時，請立即報警處理，切勿置之不理駛離現場。 

５．肇事現場當場對方有施暴傾向，因恐懼受到傷害而避離現場，請立即向警方報案，以免

被檢舉肇事逃逸。 

 

四、應如何辦理申訴與申請鑑定？ 

(一)如何申訴： 

對於交通大隊肇事違規罰單內所舉發違規事實有異議時，請向違規通知單上所載之應到案處所

提出申訴。 

(二)如何申請鑑定： 

對於交通大隊初步分析研判有異議時，可在發生當時起 6個月內逕向：交通事件裁決所(肇事

鑑定課) 申請鑑定 

 

★疲勞駕駛 

為了行車安全，駕駛人應多加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，一旦發現有以下狀況 

一、視線模糊、常漏看或錯看資訊 

二、不自覺頻頻點頭，很難保持抬頭姿勢 

三、哈欠連連，臉部發麻 

四、反應遲鈍、判斷遲緩、注意力無法集中 

五、動作僵硬、節奏緩慢。 

如果出現以上狀況，表示您的身體已經疲勞，不適合繼續長途駕駛，要記得適時休息，避免疲

勞駕駛的方法： 

1、長途駕駛前應充足休息，當有規劃長途或長時間開車時，駕駛應留意身體狀況，如有感冒、

熬夜或工作忙碌等，或精神不濟、身體狀況不佳等狀況，建議寧可取消行程，也不要強行駕駛

以確保安全。 

2、避免長時間坐姿，要記得至少每隔兩個小時下車活動筋骨，休息 15分鐘。 

3、同行好友可輪替駕駛，避免單一駕駛太過疲累，亦可享受旅遊的樂趣。 

4、避免全身性震動：胎壓與避震系統應確實保養，盡量避免不平坦的路段，必要時應減速慢

行。 

5、如要開車做長途旅行，應在事前做好行前規劃。妥善規劃行程，適時的休息，不僅確保安

全，更能快樂出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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